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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廉政宣導篇 

清廉不受誘惑的韓宜可 
  韓宜可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監察御史，個性正直敢諫。有一次朱元璋因為一件案子，而

特別將犯罪官吏的妻女賞賜給他，但他卻不領情的說：「古代開明之世，處罰有罪的人都不

牽連妻女；再說，我們也不可以隨意拋棄同甘共苦的妻子，所以這些犯罪人士的妻女，我

不能要。」朱元璋聽了以後感嘆的說：「韓宜可能指出我的錯誤，實在相當不容易，而且一

般來說，大臣接受賞賜時，沒有不欣然接受的，今天韓宜可不被女色所誘惑，真是清廉正

直的賢臣阿！」 

 

  後來有人誣陷韓宜可，說他雖然平常看起來很樸素，但是在家中卻是穿著華麗的衣裳，

三餐大魚大肉。朱元璋聽說後，親自到他家探訪，只見他家非常簡陋破爛，家中老小都是

穿著補丁的衣服，就問他說：「家裡過的那麼辛苦，你是不是把錢都偷偷存起來了？」韓

宜可笑著把放錢的箱子倒給皇上看，裡面空空的沒有一文錢，並且說：「臣從不偷偷存錢，

也沒有錢可存。」朱元璋於是加以讚賞地說：「出來做官，應當揚棄奢侈，崇尚儉樸，戒

掉不當的慾望；以天下的福祉為福祉，人民的利益為利益才是啊！」回宮後立刻下令賞賜

房屋家具，以表彰他的清廉。 

 

小啟示 

不愛聲色、名利和金錢，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俗語說：「寡欲能養身保命」，尤其在面臨

誘惑時，能有所為、有所不為，才是人中之人。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歷史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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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公務機密篇 

個資法即時通 
    民眾因發生交通事故，經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對造財產獲准後，為聲請強制執行以保全債權，

而需明瞭對造財產狀況，遂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對造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俾向稅捐機關查詢

其財產及所得資料。則警察機關可否提供申請人關於對造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警察機關因處理交通事故而蒐集、處理雙方當事人之個人資料，係為執行法定職務，且基

於交通事故處理之「警政」（代碼 167）特定目的為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一方個人

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損害賠償、和解、調解、鑑定及訴訟

等事宜，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且屬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規定。惟仍應注意個資法第 5條規定，其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

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有關民眾（下稱申請人）因發生交通事故遭受嚴重傷害，經向法院

聲請假扣押對造之財產獲准後，為聲請強制執行以保全債權，而需明瞭對造之財產狀況，遂向

警察機關申請提供對造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俾向稅捐機關查詢其財產及所得資料。茲考量

法院既已裁定准許申請人於供擔保後得假扣押對造財產，申請人已取得民事強制執行名義(強

制執行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參照），且其債權應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民事

訴訟法第 523條第 1項參照），是如對造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確為申請人向稅捐機關調

閱其財產、所得資料程序（稅捐稽徵法第 33條第 1項第 8款、財政部 88年 4月 8日台財稅字

第 881908727號函參照）所必要（如無法僅以對造當事人之姓名、住址查詢），並有助於確定

查調財產及實施假扣押對象之正確性（如避免誤查或誤執行同姓名者），則警察機關提供申請

人關於對造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可認屬個資法第 16 條本文規定之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且為特定目的內之利用，應得為之。（摘自「法務部 106年 10月 11日法律字第 10603513390

號函」-本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資料來源：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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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機關安全篇 

觸電處理 
定義：觸電是指被交流電給電到。 

臨床表現： 

觸電所造成的傷害包括 

1.電流直接的傷害，導致心室纖維顫動；抑制延腦呼吸中樞，造成呼

吸停止。 

2.電流使橫隔膜及胸壁肌肉產生收縮，造成呼吸肌麻痺。 

3.肌肉、血管、神經是人體內電阻較低的器官，因此電流極易由這些

器官通過，而較易引起受損。 

4.骨骼、皮膚是電阻較大的器官，但皮膚容易因為水分而使阻力降低，

造成電流由皮膚經過引起皮膚灼傷。 

造成原因： 

家中小朋友不小心去玩電源插座，或大人在室內修理電器相關物

品時碰觸到電源；工作時不小心誤觸活動範圍內的高壓電線。 

結果： 

1.心室纖維顫性及呼吸停止，若沒有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則死亡率

極高。 

2.橫紋肌溶解症，造成尿液量減少，甚至引起急性腎衰竭。 

3.電流所經過的皮膚和深部組織的灼傷。 

要怎麼預防才好？ 

1.不要隨意去玩弄電插座及電源開關。 

2.接觸電插座及電源開關應有安全絕緣的防護措施。 

3.在戶外不要任意觸摸垂落在半空中或掉落在地面上的電線。 

該怎樣照護自己？ 

   一般在家裡所引起的觸電，若為 110 伏特，情況不嚴重者，只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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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傷的嚴重度，注意處理外傷即可。若沒有引起下列嚴重症狀：

意識不清、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多半可以觀察，不需緊急就醫。

若為 220 伏特者，仍有可能造成死亡，應儘速就醫。 

什麼時候需要找醫師？ 

1.觸電後，若有胸悶、心律不整、呼吸不順、冒冷汗、小便量減少或

意識不清等情形時。 

2.觸電後，施救者務必先切斷電源，用乾的木棒（或其他絕緣體）將觸

電者與電源分開，然後立即求救；並試著叫醒患者，檢查呼吸；若

無呼吸，則依照急救原則施予急救，直到救護人員到達。 

3.電壓過高，產生燒灼傷，需要送醫觀察與治療。 

 
資料來源:衛服部中央健康保健署網頁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政風室 關心您!!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政風室 107年 7月政風小品集消費者保護篇 

107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消費者保護篇 

報載 ETC 催繳改寄電郵之說明 

  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並降低通行欠費催繳通知作業成本，交通部於 107 年 6 月 14 日修正

發布施行「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增訂書面通知得以電子郵件代替之規定。 

  高公局說明：自 102 年 12 月 30 日實施計程電子收費以後，經統計因民眾未主動繳交通

行欠費，每月需寄發平信通知催繳單之數量高達 60 萬件以上，確實耗費極大之行政作業成本，

乃建議交通部修正「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交通部於 107 年 6 月 14 日已正式

修正發布施行「公路通行費徵收管理辦法」第 15 條，增訂第 3 項「第一項之平信通知，徵收

機關或營運單位於徵得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同意後得以電子郵件代替。」，未來以電子郵件取

代平信通知之方式將有其執行之法令依據。 

  為提供民眾申辦此項服務，高公局已督促遠通公司進行後續相關配合作業，預計於 7 月中

旬後民眾即可透過遠通客服電話(02-77161998)或至遠通公司全省服務中心申辦此項簡便通

知之服務，俟完成作業準備後，實際上線服務時間將在高公局及遠通公司相關網站公告。 

  高公局呼籲民眾可以多多利用電子收費儲值繳費之方式自動扣繳通行費，對於不經常上國

道而未使用 ETC 儲值繳費之車輛，亦請駕駛人於通行國道後儘速主動至各超商或其他繳費據

點進行繳費，以免遲繳或忘了繳費遭受逾期罰款，同時也能共同響應政府節能減碳及降低行政

作業成本之目標。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保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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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反詐騙篇 
手機撥 850+計程車的車牌就能獲得免費保護？ 

  最近 LINE流傳一張圖，說坐計程車在上車前一定要先用手機撥 850+計程車

的車牌號碼(英文不用打)。例如車牌號碼是 TP1234，妳只要撥 8501234，再按發

射鍵即可。這是警政署新開通的婦女免費保護專案。妳只要按 850+計程車的車牌

號碼，GPS就會一路保護妳到下車為止！請多寄發給太太、女兒、姊妹女性朋友

們喔！。 

  經查這是網路謠言，這個該方案為中華電信公司提供的「公益語音服務（850

保護您專線）」，僅供該公司行動電話用戶使用，並非適用所有民眾。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反詐騙諮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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